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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國內學術及文教團體（以簡稱文教團體）暨各校教師及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

議，鼓勵研究風氣，藉以提昇我國學術之國際地位與促進國際文教交流，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１、個人申請： 

   （一）現任各級公私立學校專任教師。 

   （二）現任客座副教授以上，任職滿一年，決定在國內長期服務，且任職學校擬繼續延聘者。 

   （三）各公私立大學校院博士班研究生。 

   （四）現任公私立大學專任副研究員以上。 

  ２、團體申請：經政府立案之文教團體，並為國際組織之個人會員或團體會員，或將於本次會議申請正式入會資

格者。 

三、申請補助方式： 

  １、個人申請：個人應邀出席國際會議，經由學校依行政體制備函向本部申請。 

  ２、團體申請：文教團體應邀參加其所屬國際組織主辦之會議時，可推荐出席代表人選並備函提出補助之申請。 

四、申請補助時應繳左列證件各兩份： 

  １、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２、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個人申請者本人或致文教團體之正式邀請函，個人申請者應另附論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

文件等影本。 

  ３、擬發表之論文摘要及論文全文影本。（以個人申請者應以尚未發表之論文為限，該論文若係合著者，每一論文

以補助一人為限，並須附其他合著者具名未以同一論文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之切結書，格式自訂）。 

  ４、最近五年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５、學校或文教團體出具未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證明（可於報部函中註明），申請者不得同時或分別向其他單位

申請同案補助。 

  ６、國際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資料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五、申請補助項目： 

  １、往返機票：由國內至國際會議舉行地點最直接航程之本國籍往返飛機票，按本部核定之定額內補助，由受補

助人先自行墊購。（若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得由本人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經

機關首長核定後，可改搭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如未附申請書，依照行政院之規定，其購買機票之價款，不

予核銷。報銷時，機票票根及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金額低於本部核定之金額時，依實際支付金額補助 。） 

  ２、註冊費及會議期間之生活費：依照會議之性質、重要性及本部之經費情況酌予補助。 

六、各申請補助案務必於國際會議舉行日期六星期前至十星期內送達本部，以利審查，逾期或提前提出者皆不受理。 

七、本部審查各申請案，其核准原則如左： 

  １、申請者資格及其所提論文之水準。 

  ２、參加國際會議之性質、規模及其學術上之重要性。 

  ３、國際會議主辦單位以特殊任務委派申請者（如主持大會或擔任討論會主席等）可優予考慮補助。 

  ４、同一申請人在同一會計年度內以申請補助一次一趟為原則。 

  ５、論文若係合著者，每一論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各文教團體申請出席相同之國際會議，補助人數合計不超

過三人。 

  ６、申請者赴同一國家出席二項以上之國際重要會議，其會期間隔在一星期以內時，可酌予補助間隔期間之生活

費。 

    ７、凡向本部申請赴中國大陸出席國際會議之補助，該國際會議應為國際組織主辦或者國際組織主辦中共協辦者，

始予受理。 

八、獲本部核定補助定案者，如有變更行程或註銷時，應事先報經本部同意。 

九、經費報銷歸墊方式： 

  １、受補助人員務必於會議舉行完畢後一個月內，（須於同一會計年度內 ）， 依本部核准之補助項目備文檢齊左

列文件黏附於 支出憑證黏存單」，並經所屬單位主管及會計人員審核蓋章後，依行政體制向本部申請核銷歸

墊。 

   （一）、本部同意補助函影本。 

   （二）、國外出差旅費報告表： 

     （１）、機票存根、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 

     （２）、註冊費收據、外幣兌換水單。 

     （３）、生活費依據行政院頒『國外出差旅費規則』後附之《日支生活費標準表》計支。 

  ２、團體受補助者由文教團體比照前款規定辦理。 

十、受補助者於會議舉行完畢後一個月內應提報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人員出國報告提要及出席國際會議報告書（格式如

附件二、三）。 



十一、對重度殘障，因行動不便須靠輪椅代步出席會議者，得酌予補助一名隨行看護人員旅費，其旅費之申請及報銷

與申請者併案辦理。 

十二、未依第九、十點之規定辦理者，再次申請時本部將不予補助。 

十三、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教育部補助國內學術及文教團體暨各校教師及博士班研究生

出席國際會議申請表 
88 年 8 月修訂 

申 請 人 姓 名        中文: 

英文: 

服務機構及職稱  

聯 絡 電 話      (O) 
(H) 
(電子信箱) 

最高學歷  

中文: 會 議 正 式        

名     稱        英文: 

會 議 時 間        自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地點 (國、州、城市)  

所屬國際組織名稱 中文: 英文: 

會議主辦單位名稱 中文: 英文: 

中文: 1. 擬 發 表 之        

論 大 題 目        英文: 

專  長

學  科 2. 

*論文所屬領域： 

*大會排定論文發表方式或任務：□Oral   □Poster   □Invited Speaker   □Session Chairman   □Others        

*大會是否已補助費用：□否  □是：□機票費       元 □生活票       元 □註冊費       元 □其他       

*申請補助之項目：   □機票費：          元    □生活費：        元    □註冊費：           元 

* 
 有無向行政院國科會或其他機構申請補助 

□有（機構名稱：                                                ） 

□無 

申請人近五年內與本項國際會議有關之經歷（如授課、出席相關性會議等請註明時間、重要性、補助機關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由最近參加者填起）。 

 
 
 
 
 
申請人近五年內與本項國際會議有關之重要代表性著作（如篇幅不足，請另紙填寫）。 

 
 
 
 
 

另請檢附右列      
文件各一式二      
份隨同本申請      
表報部核辦      

1.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影本 
2.論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 
3.擬發表之論文摘要及論文全文影本（論文以在國內完成而當未發表者為限） 
4.最近五年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5.國際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資料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 
（以上各件每份請依編號順序以浮籤標記，由上而下，整理齊全） 



茲證明本申請案未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論文之共同作者同意本人於會中發表，且並未以同一論文向其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 

         

                  填表人：           日期：  年  月  日  

                                                          審核人：           日期：  年  月  日 

校長或負責人簽章： 

 


